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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成唯識論》解讀（卷四‧二） 

  —證第八識有自體（九） 

 

又契經說，住滅定者身語心行無不皆滅，而壽不滅，亦不離煖，根無變

壞，識不離身。若無此識，住滅定者不離身識不應有故。謂眼等識行相

麁動，於所緣境起必勞慮，厭患彼故暫求止息，漸次伏除，至都盡位，

依此位立住滅定者。故此定中彼識皆滅。若不許有微細一類恒遍執持壽

等識在，依何而說識不離身？ 

 

  滅盡定是無心定的一種，無心表示前六識心皆不現行，故身業、語業、心

行皆滅。然而，此身的壽不滅，即是此一期的世間生命仍未斷絕。此身亦不離

煖，根身無變壞，識亦不離身。按照契經所說，有情在滅盡定中雖然無前六

識，但命根未斷，身仍有煖，故知有識，因為前文已述，壽、煖、識三者相互

依持。既然在滅定中有識，而無前六識，故知在六識之外應另有識體作為在滅

定中維持壽、煖的識。論主指出，這即是第八識，因為若無此第八識，有情在

滅定時身中就無識，無識就不能維持壽和煖。現見滅定中有情仍有壽、煖，故

知必有識，而此識必為第八識。（按：此識可否是第七識呢？在滅盡定中，第

七識轉為無漏智，這無漏的第七識不能執持有漏的根身。況且，小乘有部等不

認許有第七識，故論主在此未有特別提及第七識。） 

 

  為甚麼滅盡定中無前六識呢？論主解釋，眼等六識行相粗動。（按：所謂

粗，相對於微細而說，微細事物不可知，粗顯事物則可知；動表示有轉變，前

六識的所緣常變，而且六識的德性可為善、惡、無記，經常變更。六識可知，

亦常轉變，故說為粗動。）行相粗動的六識緣境生起，必令有情勞慮。有情厭

患此勞慮，故暫求止息六識，在修行中漸次伏除六識，及至盡位，六識不起，

此狀態稱為住於滅定。因此，在滅盡定中六識皆滅。（按：一期滅盡位短的或

為一日，或七日，大乘修行者則可至一劫。1）在滅盡定中雖無六識，但非無

壽、煖，故必定在六識以外另有識執持壽、煖。由於在滅盡定中必不起粗動之

識，故這時執持壽、煖之識必定為微細、一類，而且恆、遍。微細即非粗，一

類則無三性的轉易，恆則無間斷，遍即遍於三界。（按：此識須恆時執持壽、

煖，否則命根中斷；三界皆能入滅盡定，故此識必須遍於三界，才能於三界滅

定中執持壽、煖。）若無此識，何以契經說識不離身呢？ 

 
1 參考《述記》，大 43.369b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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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謂後時彼識還起，如隔日瘧，名不離身。是則不應說心行滅，識與想

等起滅同故，壽煖諸根應亦如識，便成大過。故應許識如壽煖等，實不

離身。又此位中若全無識，應如瓦礫非有情數，豈得說為住滅定者？又

異熟識此位若無，誰能執持諸根壽煖？無執持故，皆應壞滅，猶如死

屍，便無壽等，既爾後識必不還生。說不離身，彼何所屬？諸異熟識捨

此身已，離識餘身，無重生故。 

 

  有部認為識體恆有，在滅盡定中只是暫時不起，而出定後即復再起。正如

虐病，可隔日發熱，在不發熱時仍是有病，病不離身。同樣地，六識在滅盡定

時只是暫時不起，出定後再起，而識常有，故亦可說識不離身。因此，他們認

為不必在六識以外另有第八識。 

 

  論主破斥有部之說，有部說滅定中仍有前六識，然而，契經說滅定中心行

皆滅，想等心行是遍行心所，若有識則必有想等，滅定中既然無心行，故應無

六識。（按：第八識及其心所作用微細，不可知，故論主認為滅定中雖有第八

識及其心所，但仍可說心行滅。）前文引契經說，壽、煖、識三法互相依持，

若滅定中無識，就應無壽、煖，即是說，滅定中命根中斷，此為大過失。因

此，應認許識與壽、煖一同，實不離身。 

 

  滅定位中若全無識，就應如瓦礫，不能說是有情，因為有情必定有識，若

無識則不能說為住於滅定中的有情。唯有異熟識微細、一類、恆、遍，才能執

持根、壽、煖。若滅定中無此識，根、壽、煖亦必壞滅，猶如死屍，不能在出

定後再起識。若根、壽、煖壞滅，異熟識亦捨此身，離開了異熟識所剩餘的身

軀不能重生，亦必壞滅，那時如何能說識不離身呢？若堅持說這時仍有六識，

這識屬於何身呢？有部如何能說在滅定中仍有六識，由此說識不離身呢？ 

 

又若此位無持種識，後識無種如何得生？過去未來不相應法非實有體，

已極成故；諸色等法離識皆無；受熏持種亦已遮故。然滅定等無心位中

如有心位，定實有識，具根壽煖，有情攝故。由斯理趣，住滅定者決定

有識實不離身。 

 

  （按：經部認為色法和心法皆能攝持種子，而且，色法除了攝持色法種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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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，亦可攝心法種子；同樣，心法種亦可持色法種。因此，他們認為在滅定中

雖然無六識，但在出定時，色法所持的心法種可再起識，故命根沒有斷絕，而

不需有第八識。）論主質難，滅定中若無第八識持種，出定後如何再起識呢？

有部以為有實體的過去、未來法，以及不相應行法，經部與論主皆認為此等法

都無實體，無實體則不能攝持種子。而經部認為能夠攝持心法種子的色法，論 

主指這色法若離開識，皆不存在。（按：滅定中六識皆無，若無第八識，這時

則無識，無識則色法亦無，這在前文已證明。既然無色法，如何能說色法持

種，在出定時令心識再起呢？）此外，前文亦已證明色法或心所法等不能受熏

及持種。因此，經部的色心互持種子之說，不能否定滅定中必需有第八識。 

 

  滅盡定、無想定、無想天、無心睡眠、悶絕，合稱無心五位，表示在這些

狀態中，前六識皆不現起。論主指出，在這些無心位中應如同在有心位中定實

有識，因為契經說有情皆具有根、壽、煖，而住滅定者亦為有情，亦具根、

壽、煖，故必有識，實不離身。 

 

若謂此位有第六識，名不離身，亦不應理，此定亦名無心定故。若無五

識名無心者，應一切定皆名無心，諸定皆無五識身故。意識攝在六轉識

中，如五識身，滅定非有。或此位識行相所緣不可知故，如壽煖等，非

第六識。若此位有行相所緣可知識者，應如餘位，非此位攝，本為止息

行相所緣可了知識入此定故。 

 

  上座部認為，在無心定中仍有微細第六意識，故可說識不離身，而不須建

立第八識。論主指這說法不合理，因為此滅盡定為無心定的一種，無心應表示

無粗動之識，包括前六識，故此定中不應起第六意識。倘若以為無前五識就是

無心，則一切定皆應是無心定，因為一切定必止息前五識。另外，意識攝於六

轉識之中，滅定中無前五識，故亦應無第六識。（按：上座部亦承認在滅盡定

中應有識，而此識不應是粗動，故必定不是前五識。他們認為第六意識可有微

細分位，行相和所緣皆不可知，故可成為滅盡定中維持壽、煖的識。）論主指

滅盡定中的識非第六識，論證如下： 

 

宗：滅定位中的識非第六識。 

因：行相、所緣不可知故。 

喻：如壽、煖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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壽、煖等行相、所緣不可知，此非第六識；若是第六識，定非行相、所緣不可

知。倘若在某狀態中有著行相、所緣可知的識現起，此必定不是滅盡定位，因

為入滅盡定本為止息行相、所緣可知的識。 

 


